
序号 意见内容
是否

采纳

对应

修改
理由说明

1

【发展壮大奖】本区村镇工业集聚区、加速器、

孵化器每培育一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给予运营单位 5
万元扶持，单个机构每年最高 50万元。

建议：根据《广州市科技企业孵化载体管理办法》

-穗科规字〔2021〕5 号，第四条 科技企业孵化器(以
下简称孵化器)以科技企业为服务对象，配备专业服务

团队，主要功能是通过提供物理空间共享设施、技术

服务、咨询服务、投资融资、创业辅导、资源对接等

服务，降低创业成本，提高创业存活率，促进企业成

长。

目前广州市内孵化器级别为市级培育单位、市级、

省级、国家级。

《广州开发区（黄埔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政

策措施（修订稿）》中提及的孵化器是否包含市级培

育单位，可否修改为“孵化载体”，包含了众创空间、

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等类型。

即修改为“本区各类孵化载体（含村镇工业集聚

区、经认定的各级加速器、孵化器等）每培育一家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给予运营单位 5 万元扶持，单个机

构每年最高 50万元。”

不采纳。 无修改。

本条款所称孵化器不

包含市级培育单位。

本条款所称加速器、

孵化器均需经国家或

广东省、广州市、黄

埔区其中一级科技部

门认定。本条款所称

村镇工业集聚区需经

广东省规划和自然资

源部门、工信部门认

定。我区《促进创新

创业孵化器高质量发

展办法》对众创空间

有相关扶持，本政策

的产业链招商奖对产

业园有相关扶持，符

合条件的企业可申请

享受。

2

关于《广州开发区（黄埔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政策措施（修订稿）》中的第三条第六款（三）大

力实施科技创新赋能行动。 13.【研发资助】对已建立

内部研发机构、当年研究开发费用 500万元以上，且

同比增长 5%以上的规模以上企业，按研究开发费用的

1%，分等级分比例给予最高 1200万元的扶持。对新增

入统且研究开发费用合计在 500万元以上的企业，按

研究开发费用的 1%，给予最高 50万元扶持。（责任

单位：区科技局）

区内研究开发投入大（500万元以上），但是未达

规上标准/入统标准的研发型企业多，此条可否去掉该

规定，让更多研发型企业享受区内研发资助鼓励。

不采纳。 无修改。

本条款申报条件结合

我区企业研发创新情

况和我区财政预算综

合考虑，未达规上标

准/入统标准的研发型

企业过多，政策难以

全部覆盖。

3

【项目落户奖】对新引进的优质项目，符合相关

条件的，最高给予 1000万元落户奖；对产业带动性强、

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大、行业影响力高的重点项目，经

区政府、管委会同意，采取“一企一策”“一事一议”方式，

给予最大力度支持。（责任单位：各招商部门）

建议修订：【项目落户奖】对新引进的优质项目，

符合相关条件的，经认定分别给予 300万元、500万元、

1000万元的项目落户奖；对产业带动性强、地方经济

发展贡献大、行业影响力高的重点项目，经区政府、

管委会同意，采取“一企一策”“一事一议”方式，给予最

大力度支持。月度新增入统且在《措施》有效期内年

产值达到 5000万元以上的制造业企业，发放第一期扶

部分

采纳。
无修改。

申报该条款的落户项

目须是优质的重点的

项目，根据我区目前

各产业发展规模及对

优质项目的要求确定

了产值等指标条件，

具体见待修订的细

则。



持金 150 万元。企业在本区注册当年起连续三年中任

一年的地方经济发展贡献达 100万元，且当年同比前

一年营业收入/产值、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均实现正增长

的，发放第二期扶持金 150万元；达到 300 万元，且

当年同比前一年营业收入/产值、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均

实现正增长的，发放第二期扶持金 400万元。每家企

业仅可选择一个档次申请。

修订理由：需大力培育有潜力的、优质的项目。

4

【产业链招商奖】鼓励产业链招商，对引进本区

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且政策有效期内产值

首次达到 2000 万元以上的企业或机构，给予 10 万元

扶持。

建议修订：首次达到 2000 万元以上、5000 万元

以上、1亿元以上、2亿元以上的企业或机构，给予 20
万元、50万元、100万元、200万元扶持。

修订理由：黄埔区乃至广州市产业链配套一直非

常差，对企业做大做强、成本控制带来极大的制约，

因此需鼓励产业链的招商。

不采纳。 无修改。

本条款是我区新增设

条款，给予一定的产

业链招商奖扶持，旨

在引导存量企业进行

产业链招商，强化上

下游企业联动合作，

激发企业做大规模。

5

对实施经备案技术改造或增资扩产项目固定资产

投资额 2 亿元以上的企业，按项目设备和工器具购买

金额的 12%分期给予扶持，每个项目最高 3000万元，

单个企业仅可享受一次扶持。同一项目不可同时享受

本款与前款扶持。

建议修订：对实施经备案技术改造或增资扩产项

目固定资产投资额 1 亿元以上的企业，按项目设备和

工器具购买金额的 15%分期给予扶持，每个项目最高

5000万元，单个企业仅可享受一次扶持。同一项目不

可同时享受本款与前款扶持。

修订理由：一次性技术改造或增资扩产项目固定

资产投资额达到 1亿元已经非常稀少，在国家鼓励以

旧换新、加大技改、促进投资和内需大背景之下，建

议加大激励。

不采纳。 无修改。

对 1亿元以上的技术

改造或增资扩产项

目，在前一条款已有

扶持。本条款重点鼓

励企业加大技术改造

或增资扩产项目的固

定资产投资，对投资

额 2亿元以上的项目

给予了很大扶持。为

更好地支持中小企业

技改，我们正研究出

台技改专项政策，形

成与本政策条款衔

接。



6

对在本区持续经营 15 年以上，开展基础设施更

新、数字化转型、产业转型的企业，按照实际发生费

用的 5%给予扶持，单个企业每年最高 1000万元。

建议修订：对在本区持续经营 15年以上，开展基

础设施更新、数字化转型、产业转型的企业，按照实

际发生费用的 10%给予扶持，单个企业每年最高 5000
万元。

修订理由：黄埔区对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更

新奖励力度太小，而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的企业都是发

展前景更好、对未来更有信心的企业，要加大对这类

企业的激励，同时政府也能享受到该类企业带来的更

多贡献。

不采纳。 无修改。

前两款已对固投给予

了较大扶持，本条款

重点对本区持续经营

15年以上开展基础设

施更新、数字化转型、

产业转型的企业给予

扶持，综合考虑了我

区企业基础设施更

新、数字化转型情况

和我区财政预算情况

设置。

7

对通过委托加工方式生产和销售产品的规模以上

企业，按增量部分的 1%、存量部分的 1‰给予扶持，

存量部分最高补贴 200万元。（责任单位：区工业和

信息化局）

建议修订：对通过委托加工方式生产和销售产品

的规模以上企业，存量部分按存量产值 5 亿元、10亿
元、15 亿元、20 亿元、25 亿元、30 亿元，分别最高

给予 200万元、400万元、600万元、1000万元，1200
万元、1500万元给予补贴。

修订理由：目前外地政府对产值、税收的外移非

常抗拒，为激励企业以委托加工方式将产值、税收纳

入黄埔区，建议提高激励措施。

不采纳。 无修改。

目前，委托加工的扶

持力度已很大，本条

款根据以往实施兑现

情况及我区财政预算

情况设置。

8

【工业上楼奖】鼓励“工业上楼”，对新入驻经认

定的工业楼宇且每平方米产值达到 1.5万元、2.5万元、

3.5万元的工业企业，按租金的 10%、20%、30%给予

补贴，单个企业每年补贴最高 50万元。

建议修订：【工业上楼奖】鼓励“工业上楼”，对

新入驻经认定的工业楼宇且每平方米产值达到 1.5 万

元、2.5万元、3.5万元的工业企业，按租金的 25%、

35%、50%给予补贴，单个企业每年补贴最高 300万元。

对拿地自建工厂的“工业上楼”项目，每平方米产值达

到 1.5万元、2.5万元、3.5万元的，按照厂房面积的市

场租金的 10%、20%、30%给予补贴，单个企业每年补

贴最高 600万元。

修订理由：黄埔区厂房租金非常昂贵，是东莞、

惠州的 2-3倍，为吸引更多工业企业落地，建议增加相

关补贴。

不采纳。 无修改。

该条款是全国首创条

款，对“工业上楼”企业

给予了较大扶持补

贴。

9

12.【成长梯队培育】支持本区龙头企业建立内部

孵化机制，通过员工持股、绩效分成、期权池等方式

开展内部项目孵化，每孵化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且直

接持股比例不低于 30%的，给予 20万元一次性扶持。

（责任单位：区科技局）

建议修订：【成长梯队培育】支持本区龙头企业

建立内部孵化机制，通过员工持股、绩效分成、期权

不采纳。 无修改。

对龙头企业营业收入

或工业总产值的要求

是结合我区目前企业

发展规模和水平设

置。



池等方式开展内部项目孵化，每孵化一家高新技术企

业，且直接持股比例不低于 30%的，给予 20万元一次

性扶持。申请扶持的上一年度，企业营业收入或工业

总产值达到 4 亿元以上，且属于有效期内的高新技术

企业。

修订理由：企业营业收入或工业总产值达到 4亿
元以上即可，鼓励中小企业通过内部孵化，加强创新

创业能力。

10

【研发资助】对已建立内部研发机构、当年研究

开发费用 500万元以上，且同比增长 5%以上的规模以

上企业，按研究开发费用的 1%，分等级分比例给予最

高 1200万元的扶持。对新增入统且研究开发费用合计

在 500万元以上的企业，按研究开发费用的 1%，给予

最高 50万元扶持。（责任单位：区科技局）

建议修订：【研发资助】对已建立内部研发机构，

当年向统计部门报送的研究开发费用合计 500 万元以

上，同比增长 5%以上，且当年经统计部门认可研发费

用在 500万元以上、1000万以上、2000万以上、3000
万以上、4000万以上、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上、5
亿元以上、10亿元以上的企业，按当年研发费用存量

的 1%，增量的 10%，分别给予最高 50 万元、100 万

元、150万元、250万、350万、600万元、800万元、

1000万元、12000万扶持。

修订理由：要鼓励中小企业加大创新、研发力度，

通过研发补助方式保护创新能力强的企业。

不采纳。 无修改。

本条款旨在扶持研发

费用达到一定规模的

中小企业加大创新，

综合考虑了我们企业

研发创新规模和我区

财政预算情况设置。

11

对首次经国家部委单独或联合认定的国家重点实

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工程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等研发机构或企业，给予 300
万元一次性扶持。对首次经国家部委认定的国家企业

技术中心、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企业、工业互

联网试点示范项目企业给予 200万元一次性扶持。（责

任单位：区发展改革局、区科技局、区工业和信息化

局）

建议修订：增加对经国家认定的服务型制造示范

企业、国家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给予 300 万

元一次性扶持。

修订理由：以上两项国家级荣誉申请难度大、示

范效益强。

不采纳。 无修改。

本条款重点支持目前

影响力、权威性、带

动作用明显的产业创

新平台，对服务型制

造示范、工业产品绿

色设计示范，我们将

引导行业主管部门在

出台行业政策中加强

跟踪研究，做好政策

评估。

12

【首台（套）突破奖】对企业研发生产的产品列

入国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

《广东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

《广州市首台（套）重点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

并实现销售的，分别给予 5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

一次性扶持，单个企业每年最高 50万元。

建议修订：首台（套）突破奖】对企业研发生产

的产品列入国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

不采纳。 无修改。

政策对列入国家、省、

市首台（套）相关目

录的产品采用 50、20、
10万元实际补偿方

式，并可叠加享受省

市相关政策，已展现

对首台（套）给予了

大力度扶持。



指导目录》、《广东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

应用指导目录》、《广州市首台（套）重点技术装备

推广应用指导目录》并实现销售的，分别给予 500 万

元、200万元、100万元一次性扶持，单个企业每年最

高 500万元。

修订理由：国家首台（套）没有实际奖补，建议

给予奖补激励。首台套申报难度非常大，科技含量非

常高，建议加大激励。

13

【科技奖励资助】对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

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且属第一完成单位的，分别给

予 150万元、100万元、50万元一次性扶持。

建议修订：【科技奖励资助】对获得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且属第一完成单位

的，分别给予 1000 万元、500 万元、300 万元一次性

扶持。

修订理由：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是国家科技类最

高奖项之一，难度极大、含金量极高，需重点激励。

不采纳。 无修改。

最高奖已达 150万元，

并可叠加上级相关奖

励，已展现了大力度

扶持。


